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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
文件

广 东 省 教 育 厅

粤科协联〔2018〕24 号

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教育厅

关于开展2019年广东省“英才计划”

工作的通知

广州、佛山市科协、教育局，省直属中学：

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、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 2019

年“英才计划”工作的通知》（科协办发青字〔2018〕28 号）

精神，省科协、省教育厅决定继续组织实施 2019 年广东省

“英才计划”，中山大学承担培养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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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有关市科协、教育局和省直属中学，按照全国通知和

广东省实施细则的要求，认真做好 2019 年广东省“英才计

划”学生的选拔推荐和培养工作。

附件：1.中国科协办公厅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9

年“英才计划”工作的通知

2. 2019 年广东省“英才计划”工作实施细则

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 东 省 教 育 厅
2018年11月28日

（联系人：省青少中心 彭柏洪，电话：020-8356749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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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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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19 年广东省“英才计划”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、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 2019

年“英才计划”工作的通知》（科协办发青字〔2018〕28 号）

精神，省科协、省教育厅决定继续组织实施 2019 年广东省

“英才计划”，结合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

尖学生培养计划 2.0 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8 号）有关要求，

及全国工作方案，订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1.培养高校：中山大学

2.培养学科：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和计算机等学科

3.培养期：1 年（2019 年 1 月至 12 月）

4.导师安排：中山大学按照全国实施方案的标准，推荐

五大学科共 14 名专家教授担任导师，各导师配置助教团队。

5.学生数量：从推荐的学生中遴选 42 名培养学生。

6.学生范围：广州市、佛山市和两所省直属中学。

7.组织管理：省科协、省教育厅、中山大学联合成立省

级管理办公室，办公室秘书处设在省青少年科技中心，日常

工作由省青少年科技中心、中山大学逸仙学院共同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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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生招募

（一）学生要求

1.新生为当年度高一学生；不再招募在培的英才计划学生；

2.对五大学科其中一门有浓厚兴趣，有志于未来从事基

础学科研究；

3.单科成绩在年级前10%或者综合成绩前15%。如学校没有

排名，则由班主任和学科教师参考学生成绩联合进行推荐；

4.学生要求学有余力，能保证每两周至少有一次参加培

养；要有好学之心，能主动学习，具有团队合作精神；

5.在本省活动时服从导师及团队指挥，在外参加交流活

动时要听从主办单位工作人员的安排，参加各类活动时要能

保障个人安全。

（二）招募方式

学生遴选采用差额选拔的方式，分为市级初选、中山大

学终选等两个程序。

经过学生自愿申报、学校遴选和市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初

选后，再由中山大学逸仙学院组织各学科的终选（笔试或面

试）。各市和省直属中学学生参加终选名额如下：

学 校
学 科

合计
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计算机

广州市 9 9 9 9 8 44

佛山市 3 3 3 3 3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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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

学附属中学 3 3 3 2 2 13

广东实验中学 3 2 2 3 3 13

合计 18 17 17 17 16 85

三、学生培养

1.培养方式。广东省“英才计划”学生培养以兴趣为导

向，导师应摒弃一切功利因素，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，遵

循因材施教原则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，使

学生实质参与了解科学研究，帮助学生在兴趣中自主发现问

题、自主解决问题。要按照全国实施方案的要求，保证必要

的时间和精力投入，采取指定阅读书目、参观实验室、参加

学术讨论、听取学术报告、指导课题研究等方式培养学生。

2.学生评价。入选学生应积极主动联系导师，不少于 10

次到高校学习，并在活动后登录网络平台提交《成长日志》。

省管理办公室将对学生开展中期评价（3-4月期间）和期末评

价（11-12月期间），中期评价不合格者退出培养，期末评价分

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等四个等级，不合格者不授予《参

与证明》，优秀学生将有机会推荐参加全国英才论坛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2019 年广东省“英才计划”工作由省科协、省教育厅共

同组织实施，中山大学承担培养工作任务，广州、佛山市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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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、教育局以及相关学校共同参与实施。

1.省科协和省教育厅：负责制定实施细则，审核导师人

选，对项目进行实时监督等。省科协提供经费资助，为项目

实施提供相关资源支持。

2.中山大学：负责推荐导师人选和组织选拔学生，协助

导师推进培养工作，协调开放高校资源，为学生培养提供相

关保障等。

3.市科协和市教育局：负责做好活动的宣传发动和学生

招募工作，配合省管理办公室做好学生跟踪管理工作等。

4.参与中学:指定专人负责学生日常联系，保障学生培

养时间，对学生培养活动进行督促和检查等。

五、工作安排

1.推荐导师：2018 年 11 月前，省管理办公室制定工作

实施细则，推荐导师，报中国科协备案。

2.导师填报信息：11 月中旬，导师登录英才计划网络工

作平台，录入或更新个人及培养团队信息。

3.学生招募：11 月中旬至下旬，各市和省直属中学组织

学生选拔推荐，并于 11 月下旬提交推荐学生名单及申报材

料。12 月中旬，进行笔试或面试遴选。

4.师生见面会：2018 年底或 2019 年初，举办师生见面

会活动，学生与导师、中学老师与导师间建立对接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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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学生培养：2019 年 1-12 月，学生进入正式培养阶段，

并进行期中评价工作。

6.期末评价和总结：2019年 11-12月，省管理办公室完成

学生期末评价和活动总结工作，推荐优秀学生参加英才论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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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科协，省教育厅 2018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